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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1. 目的及概述 

为了解下环街区居民的生活现状及居民对区内的居住状况、营商

环境、交通配套、社会及公共设施等的期望及需求，本项目组受「旧

区重整咨询委员会」委托﹐对下环街及李加禄街(由河边新街至下环

街的一段)约 75 幢楼宇共 1,606 个住宅单位及商铺展开调查。其中﹐

住宅单位有 1,369 个﹐商铺单位有 237 个。 

入户普查于 2009 年 10 月 5 日正式开始，至 2009 年 11 月 22 日

正式结束。在 1,369 个住宅单位中，共成功访问了 1,165 个住宅单位，

占总数的 85%﹔在 237 个商铺中，共成功访问了 179 个商铺，占总数

的 75%。本次调查的成功率为八成左右﹐在同类调查中算比较高的﹐

加上本项目组对调查质量的严格控制﹐故本次调查结果基本可以反

映下环街区住户和商户的实际情况。 

2. 调查内容及结果 
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：(一) 受访住户及住宅单位的基本数

据；(二) 受访商户及商铺的基本数据；(三) 受访住户和商户的小区

重整意向﹔(四) 受访住户和商户对楼宇公共部分的维修意愿﹔(五) 

受访住户和商户对现时下环街区的交通状况､环保及绿化工作､以

及公共设施的满意度等。以上五个部分的调研结果分别摘要如下。 

(一) 住户及住宅单位的基本数据 

1. 在成功访问的1,165个住宅单位中﹐约96%的单位是一个单位一伙

住户﹐而在1,140个受访住户中﹐75%为业主﹐可见受访的下环街

区的住宅单位以自住的业主为主﹐租住或分租的情形不多。 

2. 受访住宅单位业主自置物业16年及以上的占62%﹐20年以上的占

41%﹐而受访者大部分(约 86%)为澳门永久居民﹐可见下环街区以

老街坊为主。 

3.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度较低﹐初中及以下程度占 65%。因此﹐政府如

何有效向居民推介和落实旧区重整法律及相关措施﹐是必须重视

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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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受访者中，10.9%为家庭主妇，10.8%处于无业或待业状态，12.9%

为退休人士﹔无收入或依靠子女供养或依靠社会保障基金为生的

受访者高达 35%﹔受访者的家庭成员中﹐有不能正常生活需要照

料者(包括有身体残障或精神缺陷的人士、行动不便的老人、长期

病患者等)达 7.5%。因此﹐在旧区重整时﹐政府需要因应不同社群

的需要﹐提供不同的小区支持。 

5.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低于澳门目前的就业人口月收入

中位数 8,500 澳门元﹔近八成的受访者的家庭月收入低于澳门统

计暨普查局公布的 2007/2008 年住户每月平均收入 25,250 澳门

元。由此看到下环街区被调查住户大部份属于低收入阶层。 

6. 受访住户的住宅单位﹐绝大部份(约 99%)都没有改变用途。不过﹐

僭建物情况较严重﹐约 55%的住宅单位有外墙铁笼，46%有冷气机

支架，44%有檐篷，26%有花架，2%有天台屋。在旧区重整时﹐政

府需要考虑如何妥善地处理住宅单位的僭建物情况。 

(二) 商户及商铺的基本数据 

1. 在成功访问的179个商铺单位中﹐约97%是一个商铺一个商户﹔一

个商铺里有两个商户的情形不多﹐而一个商户在超过两个商铺内

经营的也不多。 

2. 在171个受访商户中﹐约50%为商铺的业主﹐另50%为租户﹐可见

在所访问的下环街区﹐租户的比重不少。 

3. 受访商铺业主自置物业 15 年以上的约占 65%﹐受访租户租用商铺

10 年以上的约占 24%﹐因此﹐下环街区的商铺业主以老商户为主

﹐而租户中有不少属于较长期租户。此外﹐在 171 个受访商户中

﹐经营 10年以上的约占 46%﹐经营 20年以上的约占 27%﹐可见下

环街区的商户以中长期经营为主。 

4. 该区商户所从事的行业以批发零售业、餐饮业、制造业和不动产

业务等与该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行业为主。 

5. 受访商铺单位的建筑面积﹐以 200-1000 平方呎为主(约占 66%)。

受访商户没有雇用人和雇用1-5人的约占 78%﹐超过 60%的商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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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平均营业额低于50,000澳门元﹐反映下环街区的商户以中小企

业为主。 

6. 受访的179个商铺单位中﹐近80%为纯粹商铺﹐其余小部分为前铺

后居或上居下铺﹐而有约 8%改为住宅单位。 

7. 受访商铺单位的僭建物情况较严重﹐45%的商铺单位有檐篷，35%

有冷气机支架，7%有外墙铁笼。在旧区重整时﹐政府需要考虑如

何妥善地处理商铺单位的僭建物情况。 

(三) 住户和商户的小区重整意向 

1. 在受访的 1,140 个住户和 171 个商户中，四种旧区重整模式都不

知悉的，分别达 39% 和 30%。因此﹐政府仍需考虑在该区加强旧

区重整的有效宣传和推广。 

2. 在认为适合下环街区的旧区重整模式方面﹕ 

(1) 总体来看﹐受访者不论是住户还是商户﹐认为“重建发

展＂、“整建修复＂和“街道美化＂这三个模式都适合下环街区

的旧区重整，而并非一面倒地支持某个模式。 

(2) 住户中﹐不论是住宅单位业主还是非业主﹐认为“重建发

展＂、“整建修复＂和“街道美化＂这三个模式都适合下环街区

的旧区重整，而并非一面倒地支持某个模式。 

(3) 商户中﹐(a) 商铺业主认为“整建修复＂较“重建发展＂适

合下环街区的旧区重整﹐商铺业主比租户较为不愿意“重建发

展＂﹔ (b) 商铺租户认为“重建发展＂、“整建修复＂和“街道

美化＂这三个模式都适合下环街区的旧区重整﹔ (c) 无论是短

期经营还是长期经营的受访商户﹐均认为“整建修复＂较其它三

个模式适合下环街区的旧区重整。 

(4) 因此﹐在对下环街区进行旧区重整时﹐建议政府采取一个综

合的模式﹐即综合考虑“重建发展＂、“整建修复＂和“街道美

化＂这三个模式。在此基础上﹐再考虑“商铺业主与租户＂在重

整意愿上的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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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 住户和商户对楼宇公共部分的维修意愿 

1. 在对楼宇的公共部分进行维修的意愿方面﹕ 

(1) 总体来看﹐无论是住户还是商户﹐选择“愿意维修＂的

(75%-82%)，远多于选择“不愿意维修＂的(18%-25%)。住户中有

18%“不愿意维修＂﹐而商户中有 25%“不愿意维修＂﹐比较而言

﹐商户较住户“不愿意维修＂。 

(2) 住户中﹐住宅单位业主较非业主“愿意维修＂﹐非业主较业

主“不愿意维修＂。 

(3) 商户中﹐(a) 商铺业主较租户“愿意维修＂﹐商铺租户较业

主“不愿意维修＂﹔(b) 长期经营商户较短期经营商户“愿意维

修＂﹐短期经营商户较长期经营商户“不愿意维修＂。 

(4) 因此﹐在旧区重整时﹐政府需考虑“住户与商户＂､“住宅

单位业主与非业主＂､“商铺业主与租户＂､“长期经营商户与

短期经营商户＂在维修意愿上的差异﹐以针对这些差异进行有效

的工作。 

2. 住户和商户愿意维修的原因﹐都是以可改善居住环境､可获得资

助､可提升楼宇安全及楼宇寿命等为主。 

3. 住户和商户不愿意维修的原因﹐都是以没有责任､没有足够金钱

､没有时间等为主。要注意的是﹐有一定住户(318 个)及商户(39

个)曾经对所在楼宇的公共部份进行过维修保养﹐但所占比例不

到 30%。因此﹐建议政府继续加强楼宇维修的宣传教育﹐以及对有

需要的住户和商户提供协助。 

(五) 住户和商户对街区环境及文化产业的意见 

1. 对现时下环街区的小区环境﹐包括交通状况､环保及绿化工作和

公共设施﹐不满意或非常不满意的受访住户和商户，远多于满意

或非常满意的。其中﹐商户对小区环境的满意度﹐低于住户﹔住

宅单位或商铺业主对小区环境的不满﹐高于非业主。 

2. 在公共设施期望方面﹐住户和商户对题设的所有公共设施(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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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设施､公共停车位､康体设施､公共卫生设施､图书馆)都

有相当的需求﹐尤其是绿化休憩设施和公共停车位。因此﹐本项

目组建议政府加紧改善小区公共设施﹐尤其是绿化和停车设施。 

3. 受访住户和商户中，约 60% - 70%认为下环街区有特色或历史建筑

物﹐包括妈阁庙、阿婆井、郑家大屋、圣老愣佐教堂、海事博物

馆、炮竹厂等。因此﹐在旧区重整时﹐要注意保护这些特色或历

史建筑物﹐保护下环街区的特有风貌。 

3. 总结与建议 

透过这次对下环街区居民的调查，我们了解到，(1) 下环街区是

一个以老街坊、老商户为主的小区；(2) 受访者不论是住户还是商户

﹐认为“重建发展＂、“整建修复＂和“街道美化＂这三个模式都适

合下环街区的旧区重整，而并非一面倒地支持某个模式；(3) 超过七

成的居民愿意对楼宇的公共部分进行维修。基于以上三个因素，建议

政府在对下环街区进行旧区重整时，以整建修复和街道美化为主，而

不是大拆大建，从而保存下环街区的小区文理和小区特色。 

 


